
 

 “看破不说破”：一种基础隐私规范

戴     昕

摘    要    现有研究对信息隐私规范的关注集中于有关信息收集和信息披露行为的规制要求。但隐私规范中

包含另一类内容，即要求已获取甚至披露他人私密信息的知情人积极投入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掩饰其对特定

信息的占有或使用状态。这种可被称为“看破不说破”的要求是一种基础隐私规范，信息隐私制度关涉的各

类社会价值都需借助甚至依赖这种规范才能实现。但这种规范的实际行为约束力和适用范围也存在局限和边

界。在包括消费者保护、数据监控在内的重要当代信息法治议题中，“看破不说破”均已在制度和实践中有

所体现，并为思考信息隐私制度的演化、走向与重建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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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总的来看，法律的内容不是源自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就是产生于其与社会规范的互动之中。①

因此，认知、分析社会规范为有效理解法律提供了一个重要进路−所谓“通情”方能“达理”。

本文有关信息隐私法（information privacy law）②的理论思考，将围绕观察和提炼一种有关信息隐私

的社会规范（下称“隐私规范”）展开。这种微妙的隐私规范较少被研究者清晰察觉、言说，但其实普遍

存在于当代人理应熟悉的都市生活场景：高峰期通勤族摩肩接踵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中；火爆至于圆桌间

几乎没有店员走动余地的热门食肆内；被众多挂上号或只是寄望加号的患者围得水泄不通的医科专家坐诊

室门前；以及布满文员卡座工位的企业办公开间里。“拥挤”无疑是这类场景的核心特征之一，而这种拥

挤急剧压缩了陌生人之间原有的空间区隔，并由此大大提高了隐私信息超出通常预期范围被收集、遭披露

的可能。在这些拥挤的公共空间中，即便你只是在低头玩手机的间歇抬头活动脖颈，也常难免瞥见身边人

手机（或平板、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大尺度”内容；或刚把耳机中持续播放的音频暂停，想清净放空

片刻，但紧挨旁侧或身后的亲昵低语却又声声入耳了。以这样的方式获知他人私密信息诚非有意，却又常

常让心境烦躁、空虚者兴味盎然。扪心自问，有多少人能在此时恪守“非礼勿视”的古训，坚决抑制自己继

续“窥私”的好奇？而如果“俗人”难免多看两眼，多听一耳，甚至转而将其作为谈资与亲友交流分享−

 

①参见戴昕：《重新发现社会规范：中国网络法的经济社会学视角》，《学术月刊》2019 年第 2 期。

②本文对“信息隐私”概念采取较为常见的宽泛理解，即有关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在物理和虚拟社会空间流动的规则。例如，见

Paul  Schwartz  & Daniel  Solove, Information Privacy  Law,  Wolters  Kluwer,  2018,  6th  ed.,  p.  36-38;  Neil  M.  Richards  & Jonathan H.  King, Big Data
Ethics, 49 Wake Forest Law Review 393, 395 (2014). 这个宽泛界定包括了一些时候被区分讨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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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他人私密信息更广泛传播−当代社会的隐私规范对这类信息处理行为又作何评价、有何约束？

直觉而言，人们大多会认为此类“窥私”行为虽有不妥，但又无伤大雅。之所以“不妥”，是因为虽

说信息主体本人未能严加防范也是其私密信息被他人获知的重要原因，但当代隐私规范其实从未否定人们

在公共空间“公开”活动时仍可持有某种合理隐私预期−这也导致法律制度中“公共场合隐私”

 （privacy in public place）的规则与法理均颇为复杂。①但之所以“无伤大雅”，则是因为“非礼勿视、勿

听”的隐私规范虽不断被违反，拥挤空间却并未因此失去总体上的秩序与体面−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正提示我们，在“不看”“不听”“不说”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协调相关行为与

预期的隐私规范。举例来说，若你在拥挤的车厢内无意间瞥见身旁人手机屏幕上的私密聊天内容，感到好

奇并忍不住要看下去，但此时身旁人却也似不经意抬头，且目光向你转来，你会怎么做？是不以为意、继

续窥视甚至面露得色，还是迅速移开视线、避免目光交会并竭力维持表情镇静、平和甚至若无其事？如果

你的反应会是后一种，那么此时身旁人还会对你提出更进一步的抗议甚至发起争执吗−即使他/她意识到

你的反应是在掩饰已经发生的“窥私”行为？而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她都不会再作抗议，这又是否意味着，

正是上述掩饰行为，微妙地发挥了某种调节甚至消解潜在隐私冲突的作用？

本文就此给出的回答是肯定的。假使请一名中立的道德评判者②对前述拥挤空间中“窥私者”的行为

作综合评价，不难想见，即便其未守“勿视、勿听”规范的行为有可责备之处，但评判者仍应会将“窥私

者”所采取的掩饰努力−以及此种努力起到的维持和谐与体面的积极社会功能−纳入考量；而后者意

味着，有关隐私的社会规范中，并非只包含着“不看”“不听”“不说”等人们熟知的消极行为义务，也

同时包含着一种对私密信息知情人提出的积极行为要求−即知情人应付出努力，掩饰其知情状态。

本文将这类要求知情人积极掩饰其知情状态的隐私规范概称为“看破不说破”，并将揭示、分析这一

规范在围绕隐私价值展开的各种社会互动中发挥的重要功能。截至目前，研究者对隐私规范的关注集中于

信息收集和信息披露行为受到的规制，即有关能不能“看”（问）、能不能“说”的规范。③但生活经验

提示，即使隐私信息已被他人获取−即“看破”，甚至披露行为已经发生−也就是“说”过，这也不

意味着社会规范中可用于调处潜在隐私利益冲突的实体规范资源已被穷尽，只剩下有关纠纷解决的程序性

安排。相反，在“看破”“说过”之后，社会规范仍可能继续向知情人提出“不说破”的要求。如前所

述，这种规范要求常见于拥挤的公共生活空间，但也弥散在更广泛的现代生活场景之中，只是一直未能在

理论层面获得提炼。

下文第二部分将提炼“不说破”的主要规范内容，即要求知情人应投入或高或低的成本，掩饰其对特

定信息的占有或使用状态；而与人际互动语境相结合，“不说破”又至少对应着三类要求，即“双向不说

破”“对第三人不说破”和“对信息主体不说破”。第三部分将指出，“看破不说破”之所以应被视为一

种基础性的隐私规范，是因为隐私制度对应的各类社会价值−无论是保密（secrecy）、独处（solitude）、

尊严（dignity）、掌控（control）、亲密关系（intimacy），还是体面（decency）等−其实现都需借助甚

至依赖“不说破”；仅有规制信息收集和披露的规范则往往不够。第四部分将分析“不说破”的限度。个

体理性计算和集体行动等因素使知情人可能有动力规避“不说破”的要求；而知情人“不说破”的边际社

会成本，在一些情况下可能超出“不说破”对应的边际社会收益，此时“说破”应成为针对知情人的规范

要求。第五部分将讨论作为隐私规范的“看破不说破”在若干重要当代法律议题中的呈现形态，及其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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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e e.g.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 79 Washington Law Review 119 (2004); Helen Nissenbaum, Toward an Approach to Privacy
in Public: The Challeng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7 Ethics and Behavior 207 (1997); 岳林：《论公共空间的隐私》，《思想战线》2020 年第

3 期。须知，当年被摩纳哥公主卡洛琳一路控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的八卦媒体，也无非是偷拍、发布了公主在公共场所吃饭、逛街、健身的影

像而已。Barbara McDonald, Privacy, Princesses, and Paparazzi, 50 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 205, 236, n. 32 (2006).

②类似一些道德哲学家在试图客观地进行价值判断时使用的“无偏旁观者”（the impartial spectator）视角。See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
Belknap Press, 2009, p. 44.

③一个全面精彩的提炼和剖析，见 Adam M. Samaha & Lior Jacob Strahilevitz, Don ’ t Ask, Must Tell-and Other Combinations, 103 California Law
Review 9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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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相关制度演化和走向的可能启示。对于信息隐私法来说，社会规范从来都是尤为重要的参照；①特别

是，法律可借助社会规范发现并重述社群分享的隐私预期，在经验认知基础上再作进一步价值选择。②当

信息隐私问题步入当代数据技术环境后，公众的相关预期往往建立在对商业和公共领域大规模数据处理行

为缺乏有效认知的基础上，这使得社会规范对数据处理行为的实际规制作用较为有限，规范自身的内容也

未必可取。③即便如此，对于建构更具时代性的数据隐私制度来说，作为基本社会事实的隐私规范仍有重

要参考和启示价值；特别是，在令许多人感到悲观的“普遍”收集、“全面”披露的数据社会前景（现

实？）面前，“看破不说破”指出了重构信息隐私立足点的一条可能路径。 

二、如何“不说破”

本文将社会规范理解为国家正式制度之外的社会控制现象。④社会规范以人际和群体影响为基础，调

整个体的认知、行为和决策。根据传统理解，社会规范体系中的隐私规范设定了一系列行为层面的消极或

不作为义务：如个体对特定信息抱有合理隐私预期，则他人除非能提出公认的正当理据，否则不应在违背

信息主体意愿的情况下收集、传播、使用相关信息；当信息处理者的行为违反此类消极义务规范时，其基

于道义或社群压力便有可能需承担恢复名誉、填补损失等次生救济义务。

但如前所述，“不作为”或许并非隐私规范中可能包含的实体行为要求的全部，且“不作为”本身也

不意味着他人为满足这一要求无需付出成本。即使在隐私信息已被他人获知、消极义务已被违反或无法再

被有意义履行的前提下，隐私规范对占有他人隐私信息者−以下简称“知情人”−往往还会提出进一

步要求，使其不但要努力抑制自身表达、披露的欲望，且还经常要采取积极行动，伪装其知情状态。相比

于消极义务规范，这种积极行为要求容易被忽略；但只要细心，在生活中不难识别、觉察其存在。 

 （一）不只是“不看”

以 Warren & Brandeis 的倡议为典型代表，⑤隐私规范一直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为理想形态，即

追求从信息收集行为这一隐私问题（privacy problems）产生的源头入手规制，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独

处、自主、尊严等核心隐私价值。但仅以收集行为为规制对象的隐私规范，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私人信息为他人获取，有时未必是刻意收集的后果。无论是空间松散但人情紧密的“熟人社会”，还是人

际隔膜但空间拥挤的“陌生人社会”，被动获取他人私密信息的机会其实都非常多。农村社区中，人们对

别家长短的知晓未必需要刻意打听，流言蜚语完全可在不经意间传开。而在城市社会中，正如本文开篇提

及，无意间窥见他人隐私的情况十分普遍−每天挤公交地铁通勤的陌生人各自只看手机，区别在于“有

人看自己手机，有人看别人手机”。

其次，一味强调收集限制，对有价值信息流通、分享和利用造成的阻碍可能有违社会整体福利的要

求。例如一个法域的公众人物隐私保护规则如果较为严格，就有可能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在消费精英阶层八

卦信息这一事项上的显著不平等−相比于掌握一手动态的“圈内人”，圈外老百姓若失去狗仔队爆料的

渠道，能看到的就只剩下那些当事人先期“加滤镜”处理过的信息。⑥更一般而言，正常社会不可能消除

人们对他人隐私的打探，甚至恰恰需要这种信息传播来维系各类有机的社会联结。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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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ustin Sarat (ed.), A World Without Privacy: What Law Can and Should D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46-47. 岳林：《论隐私的社会生成

机制−以习俗和法律关系为视角》，《学术月刊》2019 年第 6 期。

②Lior Jacob Strahilevitz, A Social Networks Theory of Privacy, 7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919 (2005); Matthew B. Kugler & Lior Strahilevitz,
Actual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Fourth Amendment Doctrine, And The Mosaic Theory, 2015 Supreme Court Review 4 (2016).

③Alessandro Acquisti, Privacy in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the Economics of Immediate Gratif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ACM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EC04) 21 (2004); 参见戴昕：《重新发现社会规范：中国网络法的经济社会学视角》，《学术月刊》2019 年第 2 期。

④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ard Law Review 193 (1890).

⑥See Lior Jacob Strahilevitz,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Privacy Law, 126 Harvard Law Review 2010, 2017 (2013).

⑦Julie C. Inness, Privacy, Intimacy, and Iso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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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收集行为并不必然决定信息处理的结果，而后者相比于前者是隐私争议产生的更主要原因。例

如，大规模的消费者数据泄露事件尽管常让观者愤慨、惊惧，但以此类事件为依据发起诉讼，面临的最大

困难是法院很难确认此类事件导致的可通过司法救济的损害何在①−对于绝大多数个人信息遭受泄露的

消费者和用户来说，如果其信息并未被黑客或其下家实际使用，那么获取、占有信息的行为本身并不直接

产生用户真正关注的损害。

因此，至少在隐私规范层面，“不看”的要求虽常获积极推崇，但其实际执行从不绝对，甚至很不严

格。而即使某个社会中人们会经常违反“不看”的规范，这也不意味着隐私在这个社会中是受到轻慢的。 

 （二）不只是“不说”

 “不说”则是对知情人的要求。知情人之所以获得他人私密信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违反“不

看”规则的结果。理论上，“只看不说”可能伤害到人们珍视的尊严价值，但现实中隐私争议及损害更多

是由“说”而不只是由“看”引起。然而仅规制“说”的规范，其作用同样存在局限。首先，知情人“不

说”，不代表其他人不问；而在他人通过询问等方式尝试收集信息时，知情人“不说”，不意味着信息就

没有实现传递，即所谓“无声胜有声”。例如在刑事程序中，尽管嫌疑人或被告人均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但当其行使这种权利时，人们虽在法律形式的意义上推定其无罪，并在程序的意义上预期检控方只能以口

供之外的其他类型证据证明其有罪，但却往往会倾向于在事实意义上推测其“心里有鬼”。②

其次，知情人面临的“不说”要求，通常不是绝对不说，而主要是限制其以可识别个体身份的方式进

行披露。但附条件的限制披露规范常常很难保证达到预期的限制传播效果。社交媒体上的一类流行内容，

其生产通常就是以这种附条件披露限制规范为基础。例如微博上名为“偷听 BOT”的大号，曾被报道有近

50 万粉丝，而这些粉丝的共同爱好是喜欢“偷听”−或者更准确地说，“收集生活中不小心听到的对

话”，并将其匿名投稿给自称是“机器人”（bot）但实为真人的博主在微博上发布。③这种披露和传播之

所以能为社会规范所接受，是因为这种披露不太容易导致信息主体身份被具体识别−特别是博主“机器

人”的外观，尤其会给人安全感。“知乎”类问答式社交媒体中，存在识别风险更高的类似内容（如“你

发现过上司的哪些秘密”④），此类披露行为或许更逼近“不说”规范下合理披露的临界。

第三，知情人即使“说”了，但如果限定在特定网络传播范围−如家庭或紧密亲友−以内，则未

必会给信息主体造成严重损失。事实上，虽然知情人被告知相关隐私事项时，往往同时会被要求“跟谁也

不能说”，但这一般并不包含知情人的家人和朋友；也正因为如此，连亲人都要保密的情形−如参与两

弹一星研发工作−才会成为值得特别书写的动人故事。⑤ 

 （三）“看破不说破”

尽管“不看”“不说”的要求是隐私规范的主体，但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理应包含其他内容，否则无

法调整在“不看”“不说”之外人们围绕更为微妙的隐私预期而可能展开的复杂互动。例如，在公交或地

铁车厢内观察到情侣之间的亲昵举动，可以立刻背身过去完全不看；可以直视，但不说；也可以用余光观

察，但假装没看到。这三种做法都符合“不说”的要求，但其给包括情侣在内的他人带来的观感却大有不

同。而社会规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更有可能关照、把握真实生活语境中行为在社会涵义层面的细微区别。

 “看破不说破”的要求，只有在“不看”规范已被违反、私密信息遭他人获取之后才会触发。而对已

经“看破”的知情人来说，“不说破”的要求与“不说”虽有联系，却又相互独立。通常来说，“不说

破”要求知情人不但压制表达需求，更要采取某种行动掩饰其知情状态。但即使话已出口，社会基于“不

说破”的规范，仍有可能期待知情人以某种形式、在某些范围内继续掩饰其知情状态。

 “看破不说破”：一种基础隐私规范

 

①See e.g. Pisciotta v. Old National Bancorp, 499 F. 3d 629 (7th Cir. 2007).

②因此才有学者讨论沉默权本身是否必然隐含了“撒谎权”。Ariel Porat & Omri Yadlin, A Welfarist Perspective on Lies, 91 Indiana Law Journal
617, 640-641 (2016).

③《微博 bot：机器人的外表下，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https://www.sohu.com/a/330837744_206804.

④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4431544.

⑤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相遇》一节。

107

https://www.sohu.com/a/330837744_206804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4431544


这种掩饰行为及其追求的掩饰效果，又可基于人际互动语境区分为几种情形。第一种可称为“双向不

说破”，即知情人的掩饰以同时避免信息主体和第三人对知情人的知情状态有所察觉为目标。“双向不说

破”是较难实现的最理想掩饰效果。如果知情人只是“看破不说”，常常无法避免信息主体和第三人最终

察觉其已然知情。一方面，只有知情人付出努力，才能忍受沉默、回避相关话题。而对于有趣或有价值的

信息，第三人通常更有动力多方打探问询，此时知情人只有持续付出掩饰努力，才能避免自身成为被追问

的对象。例如，至今仍不时被传扬（但已受批判）的所谓传统“持家之道”，有时会要求一方配偶在觉察

另一方出轨后尽可能隐忍、不动声色，不仅不让“家丑外扬”，甚至要在面对另一方时也假作淡定、不知

情，“难得糊涂”，把日子继续过下去。①

第二种情形可称为“对第三人不说破”，即知情人的掩饰难免不被信息主体本人看破，或知情人并未

试图向信息主体掩饰，但至少努力在第三人面前假作不知情。如前所述，对于信息主体来说，知道自身隐

私信息被获取，严格来说已会受到隐私损害；但知情人如付出努力不对第三人说破，特别是不让第三人察

觉出其是相关信息后续传播的可能源头，这对于限制隐私损害的程度和范围仍会有用。甚至，即使知情人

的掩饰努力对第三人能否获得信息实际影响不大，这种掩饰也可作为知情人向信息主体本人发送的态度信

号。一般来说，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就是指即便对内坦白，对外也仍需掩饰。

第三种情形则是“对信息主体不说破”。有时知情人对第三人掩饰知情已无意义，因为后者已从其他

渠道获取信息；或者知情人主动选择不对第三人掩饰，甚至在特定前提下向第三人作披露。即便在此类情

形中，知情人可能仍会面临对信息主体不说破的要求，即在其面对信息主体时，仍被期望要继续试图掩饰

其知情状态。这种掩饰可能以限制信息流动的实际效果为追求。例如养父母在收养子女未成年时往往努力

让后者相信其是自己亲生子女，以期维系亲子感情。又如医生有时会考虑不对病人详尽告知其病情，目的

是避免明确信息给病人造成过度心理负担、引发病情恶化甚至病人拒绝治疗、寻短见等不理性行为。②但

另一些时候，知情人的知情状态对于信息主体而言，其实无从掩饰。即便如此，知情人的掩饰行为仍具有

积极的社交功能，而这一要求因此并非直观看来那样空洞无意义。例如，身边亲友牵涉负面事件时，哪怕

传言早已满天飞，甚至路人皆知，但知情人在信息主体面前装不知道，也会有助于二者之间的沟通和交

往−即使后者并不相信知情人真的毫不知情。又如，曾经拍过大尺度作品的演员，尽管知道观众不可能

忘却这段历史，但也希望人们不要一直将其挂在嘴边。③ 

三、为什么“看破不说破”

为什么处理隐私问题的规范系统，在“不看”“不说”之外，还需要包含“不说破”的规范内容？应

当看到，“不说破”对于实现信息隐私通常关涉的各类社会价值都大有助益，甚至在一些情形中不可或

缺。而识别“不说破”规范的功能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信息隐私问题及相关制度的社会属性。 

 （一）保密（Secrecy）
隐私的最直观价值在于满足人们对特定信息披露限制的需求。理论界一直认为，将隐私理解为保密是

过于狭隘的，而其理由之一是即使对那些已在一定范围内被披露、因而在绝对意义上丧失了私密属性的信

息，信息主体仍可能抱有合理隐私预期。在隐私侵权法中，第三方规则（third-party doctrine）的衰落足以

证明社会日益认可这种范畴更宽的私密性偏好。④

但当规范层面的保护预期从绝对私密信息扩大到相对私密信息时，如前所述，仅靠“不看”“不说”

限制具体的收集和披露行为，并不能确保避免信息披露或传播的效果。特别是，为了保密，仅仅不说是不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4 Apr  2021

 

①例如，参见《冯小刚建议夫妻之间不要查手机，网友：三观不正怎么拍电影？》，https://www.sohu.com/a/168159525_223414.

②这种做法在现实中不少见，但其是否符合法律和职业伦理有关“知情同意”的要求，存在一定模糊性。美国法背景下的讨论，参见 Porat &
Yadlin, A Welfarist Perspective on Lies, 658-660.

③《舒淇：我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https://yule.sohu.com/20051115/n227500771.shtml.

④Lior Jacob Strahilevitz, A Social Networks Theory of Privacy, 72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91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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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无可奉告”常等于“默认”，而有技巧的收集者只要能确定知情人身份，便有较大机会从其沉默

中获取信息。因此，知情人对自身知情状态的积极掩饰，对于挫败第三人获取信息而言至关重要。特别

是，当私密信息以特定小群体为披露边界时，即“群体隐私”（group privacy）①，每一个因其群体身份而

有资格知情的人都会被期望积极掩饰，以最大限度提高第三人获取信息的难度：当圈外人对所有圈内人作

知情推定时，真正知情的圈内人通常要积极作为才有可能在外观上与不知情的圈外人实现混同。

不仅如此，第三人收集信息有时不是出于个人好奇，而是基于其道德或法律义务，这种信息收集义务

 （“must ask”②）往往在知情人的知情状态暴露时才会触发。因此，知情人掩饰其知情状态之所以提高了

保密性，还在于其有助于减少义务驱动的信息收集活动。而这也减轻了第三人的负担−“举报”“告

密”行为之所以常引发反感，除了因其使被举报人或被告密人遭受负面后果，还因为举报和告密行为会被

接收举报者视为“添乱”，即后者不得不因此承受调查、核实乃至采取后续处理措施的工作负担。 

 （二）独处（Solitude）
借助隐私保护实现的“独处”常又被称为“不受打扰”（right to be let alone）③或“安宁”，④而这

后两种说法意味着“独处”并不仅仅追求物理意义上的隔离，更强调精神层面的安和、清静。闹市中亦可

取静，居家隔离也会有人心烦意乱；新英格兰上流人士 Warren 之所以奋笔疾书要求“隐私权入法”，并非

狗仔队当场惊扰了其私人聚会，⑤而主要是对事后街头巷议、评头论足的反感和担忧影响了他的心态。

由此来看，“独处”的重要价值其实是精神减压（relax），即人们希望至少在一些时候从面临诸多期

待、约束、品评的社会生活前台退至后台，稍加喘息。⑥当知情人本身是信息主体面临压力的主要来源

时，知情人或许需要“不说破”，而不只是“不说”，才真正可能起到减压的效果。例如，导师催促研究

生交论文⑦，或编辑催促作者交书稿，都会导致后者面临巨大心理压力−催稿的艺术，因此不仅是容忍

延迟拖沓，更要尽可能做出云淡风轻甚至不露声色，才能让被催的人不至于焦头烂额。又如，包括饮食禁

忌在内的社会规范，其约束力有时来自个体有关他人施压的预期；而如果知情人不说破，则相当于给了个

体规避禁忌约束的灵活空间。 

 （三）尊严（Dignity）
传统的尊严理论认为，“不看”“不说”的规范意义在于维护个体尊严感受免于未经许可的窥探和披

露之害。⑧虽然道德哲学家常将人格尊严定位为心性层面的主观体验，但尊严终究与荣誉、声誉、面子等

具有客观载体的社会建构密切相关。⑨因此，即使如波斯纳所说，一幅寄到荒岛的裸照也会导致尊严伤

害，⑩这种伤害与各类“艳照门”的主角实际感受到的尊严减损相比，恐难同日而语。换言之，尊严价值

的实现或损伤，并非全有或全无，而应被视为一个连续变量。由于披露的程度和范围会与尊严的实现程度

相关，因此知情人无论对第三人不说破还是对信息主体不说破，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尊严损害。

特别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由于尊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自我认知，因此即便只是对信息主体不说破，

仍有利于信息主体塑造更为正面的“镜中自我”，⑪维护其尊严感受：对于信息主体而言，即便知情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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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an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Press, 1967, p. 42.

②Samaha & Strahilevitz, Don ’ t Ask, Must Tell – And Other Combinations, 103 California Law Review 919, 937-940 (2015).

③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ard Law Review 193, 193 (1890).

④如《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⑤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ifornia Law Review 383, 383 (1960).

⑥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Free Press, 1968, p. 429.

⑦参见《导师催论文的操作指南》，https://mp.weixin.qq.com/s/scg8HE4wAUgh-VsiFrIDBw.

⑧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113 Yale Law Journal 1153, 1164-1171 (2004).

⑨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113 Yale Law Journal 1153, 1164-1171 (2004).

⑩See Northwestern Memorial Hospital v. Ashcroft, 362 F. 3d 963, 929 (7th Cir. 2004).

⑪Anita Allen, Lying to Protect Privacy, 44 Villanova Law Review, 178 (1999);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Edinburg Press,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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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功的掩饰努力，也可以被解读为知情人对信息主体抱有尊重和重视。 

 （四）掌控（Control）
信息隐私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保障个体对自身信息的掌控。①个体对信息掌控的追求在一些方面与其寻

求自主（self-governing）、自在（to be let alone）有所重合，即尝试借助对信息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控

制，②构建乃至扩展不受干涉的自主空间。但与抽象的精神自主需求可作区分的是，个体追求控制自身信

息的一个重要理由常常是在具体语境中获得更为切实的安全感。如果一个人意识到其自身重要个人信息或

许已被他人掌握，且后者有可能不怀好意，那么即使侵害行为和损害结果并未发生，信息主体也会因感到

失控而惶惶不可终日。当代人对人脸识别等数据技术应用的强烈反感和抵触，应该就来自这些技术导致人

们主观掌控感和安全感的丧失−即使这些技术造成了何种客观安全损害尚不明确。③

但既然人们希望通过隐私实现的掌控及安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感受层面的，那么要求知情人承担“不

说破”的负担就有重要价值。如前所述，仅要求知情人消极噤声，很难消解信息主体的忧虑−他只“笑

而不语”，我便已经露馅！只有知情人积极掩饰才能把信息主体主观认知的风险降到最低。此处或可用证

人保护制度类比：在证人人身安全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司法部门仅限制公众查询相关信息已经不够，甚至

要为证人重建个人身份，而这相当于要求所有公共机关都掩饰其对证人真实身份的知情。④

除保障其安全感受之外，更一般而言，知情人“不说破”还使信息主体能够自主选择何时何地以何种

方式主动披露自身隐私信息−即使此类信息已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公开或至少半公开的状态，但人际交流

中的这种有限自主性仍为人们看重。例如，对于恋爱、怀孕、跳槽等消息，即使友人同事有所耳闻，但更

体贴的做法不是因好奇而主动打探，而是等待事主本人择机主动公开（“官宣”），甚至此前尽量在事主

面前避而不谈、故作无知。

最后，个体主张控制自身信息还有财产面向。⑤传主兜售“我和某某某不得不说的故事”，厂家用明

星肖像打广告，平台基于用户画像搞推送，这些经济活动都涉及将个人信息作为生产资料，由此会引起信

息主体基于财产利益的掌控主张。基于传统理解，隐私规范保护财产性控制诉求的核心是使信息主体能够

选择是否接受交易：有权要求他人不看不说，就意味着有权出售许可，让出价者看和说。但在具体交易语

境中，信息主体为最大化预期交易价值，往往还会主张包括交易对方在内的知情人不说破。卖“人设”的

明星或许是最典型的例子：成功的兜售不只靠封口，更离不开身边人、媒体乃至粉丝对人设的共同悉心维护。 

 （五）亲密（Intimacy）
隐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促生、维系亲密关系。⑥信息主体有选择地向特定对象披露私密信息，往往是

与后者建立或增进亲密关系的基本手段；完全无隐私的社会则使人们缺乏这种有效区分界定不同人际关系

的能力。⑦但知情人如果只是自己不说，却不在意私密信息的实际传播状况，这有可能降低人们为建立亲

密和信任关系作出信息披露的激励。此外，对信息主体“不说破”，有时也是信息主体与知情人之间维持

关系的重要方式。前文提及对亲友丑闻作不知情姿态的例子，便可体现这一逻辑。

更微妙的是，在关系亲近的个体之间，一方其实往往会预设另一方为己方私密信息的知情人，而此时

若后者仍致力于掩饰知情状态，这种行为就会具有特殊的信号意义，即向前者表明自己高度重视双方之间

的亲近关系；而这种信号仅靠“不说”，未必能达到相同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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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an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Press,  1967,  p.  42.,  p.  7;  Daniel  J.  Solove, Conceptualizing  Privacy,  90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87, 1109-1115 (2002).

②See generally Ruth Gavison, Privacy and the Limits of Law, 89 Yale Law Journal 421 (1980).

③胡凌：《刷脸：身份制度与法律规制》,《法学家》2021 年第 2 期。

④例如当第三人提起针对证人的合法权益主张时，法院亦不会配合第三人查找已进入证人保护计划者的所在。Karen S. Cooperstein, Enforcing
Judgments Against Participants in the 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 36 Stanford Law Review 1017, 1024 (1984).

⑤Daniel J. Solove, Conceptualizing Privacy, 90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87, 1112 (2002).

⑥Julie C. Inness, Privacy, Intimacy, and Iso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⑦Daniel J. Solove, Conceptualizing Privacy, 90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87, 112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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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体面（Decency）
常与隐私发生联系的各类价值中，“体面”（decency）或许是社会属性最强的一种。①体面的意义主

要不在个体，而在群体；对隐私信息的不当传播，伤害的看似是特定个体的脸面，但往往延及整个社会的

体面、秩序乃至公共福祉。例如 Warren & Brandeis 就指出，“黄色新闻”泛滥的最大弊端在于败坏公众的

道德胃口，占用宝贵的社会认知资源，而不只是造成某些社会精英丢失颜面。②Lawrence Friedman 则更加

坦率地指出，维护社会精英的声誉资本本身就是社会体面的题中之义。③

一个体面的社会，也便是一个需要强调“不说破”的社会−哪怕那些不能说破的事情，原本无论如

何都不可能没人看破。在特定语境中，甚至连天职即为看破说破的媒体，都有可能为体面选择“为尊者

讳”：例如肯尼迪总统在位时期，美国主流媒体记者对总统与梦露的关系，便曾集体装聋作哑，不予报

道；与其说这是为总统声誉考虑，更不如说是考虑到总统声誉与社会体面之间的息息相关。④

而从体面出发，我们也更容易理解一些国家当代在制度层面对数据画像应用的抵制。例如，法国

2019 年出台所谓“司法大数据禁令”，禁止结合法官身份信息开展司法裁判行为数据分析。这一禁令表面

看是为了保护法官的个人信息，⑤但说到底更像是要维护司法机关作为整体的体面−几乎可以肯定，在

任何国家，但凡结合法官画像分析裁判数据，不但必有让不少法官难堪的发现，而且很可能引发人们对形

式化法治信仰的动摇；⑥而要维系司法权威体面，就最好不要像法律现实主义者那样什么都要说破。 

四、局限与边界

上一部分的梳理应表明，“看破不说破”是当代社会的隐私规范中通常都会实际包含的内容−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其称为一种“基础”隐私规范。但和其他任何规范一样，这一规范并不“普

适”，有其局限和边界，并且“基础”在此处不意味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准确把握、遵行“不说破”的要

求。实际上，社会并不期待乃至强制所有知情人在看破后绝对不在任何范围内、不对任何人说破。抽象而

言，“看破不说破”受限于个体在人际互动情境中的自利计算；在社会层面，其适用边界则应出现在不说

破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其边际社会收益之处。 

 （一）局限：个体理性
 “不说破”要求知情人为掩饰其知情状态而负担一定成本，这其中至少要包括压抑表达欲望和积极采

取掩饰行为的成本。知情人之所以会作如此选择，既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福利计算中包含了对信息主体利益

的考量（即所谓“利他性自利”），也可能是出于更加纯粹的自利动机。在战争中，敌对双方各自会想尽

办法掩饰其已获得对方情报的状态。在交易中，“买家注意”（caveat emptor）规则下的卖家会掩饰其对交

易标的缺陷的了解以谋求更高利润，而精明的买家反过来也会掩饰其对交易标的隐藏价值的发现以求压低

价格。而在信息隐私经常关涉的人际社交语境中，掩饰知情对于知情人的私人收益，至少包括避免成为第

三方问询对象、减少麻烦，甚至通过选择性忘却求得内心安宁、“眼不见为净”，等等。

但不难想见，如果相应场景中不存在足够有力的第三方执行机制，知情人的上述自利计算并不能保证

其将主动选择遵守“不说破”的规范。首先，一些时候知情人“不说破”的私人成本有可能超出其私人收

益；两相权衡，知情人会认为说破对自身更为有利。例如，各类在传统上被认为不可外扬的家丑中，家暴

 “看破不说破”：一种基础隐私规范

 

①Robert C. Post, Three Concepts of Privacy, 89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87, 2097 (2001).

②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ard Law Review 193, 196 (1890). 浪费社会资源的说法，如今也为中国演艺界

广泛采纳。见江一燕，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91121/37437915.html.

③Lawrence Friedman, Guarding Life ’ s Dark Secrets: Legal and Social Controls over Reputation, Propriety and Priv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6-80.

④Anita Allen, Privacy and the Public Official: Talking about Sex as a Dilemma for Democracy, 67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168, 1174 (1999).

⑤王禄生：《司法大数据应用的法理冲突与价值平衡−从法国司法大数据禁令展开》，《比较法研究》2020 年第 2 期。

⑥例如指出法官裁判行为呈现政治派性特征的研究，显然就与司法独立的形式主义法治宣传不符。See Thomas J. Miles & Cass R. Sunstein, The
New Legal Realism, 75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3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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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在受害者无法继续隐忍时被彻底揭穿，暴露在世人面前。①而“双向不说破”对知情人的负担则尤为

沉重。一方面，知情人面对第三方不说破的私人成本可能过大，特别是因此可能丧失知情人极为看重的与

第三方发展、维护亲近关系的机会。另一方面，知情人是否会努力对信息主体不说破，取决于知情人与信

息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极为亲密或十分陌生，都会导致知情人缺乏不说破的激励。典型的例子仍是“家

丑不可外扬”：即便在外人面前愿意尽力掩饰者不少，回家后仍能坚持隐忍的却肯定没有那么多。②

其次，无论在“对第三人不说破”还是在“对信息主体不说破”的情形中，只要知情人明确放弃了对

 “双向不说破”的追求，那么任何一种“单向不说破”都未必会是知情人的均衡策略。简言之，隐私法上

 “第三方规则”所预设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向一人披露后即可视为已向全世界披露）虽不符合全部、但

至少对应部分现实经验：当知情人放弃对第三方不说破之后，其是否继续对信息主体掩饰，往往取决于知

情人是否认为信息主体仍会对掩饰有所期待；但当信息主体获知知情人已对第三方说破后，他便可能不再

看重知情人面对自己时还是否故作不知，或甚至将进一步的掩饰视为虚伪−而考虑到这一点，知情人对

信息主体不说破的激励也会减弱。反过来，一旦知情人对信息主体放弃不说破，那么知情人也有可能认为

信息主体未必会继续抱有对第三方不说破的预期，并因此失去了承担在第三人面前继续掩饰的动力。

再次，“不说破”有时之所以成本较高，还可能因其需要多人合作完成，而集体行动问题（每个人都

想最小化自身掩饰成本）会导致谋求“不说破”的合作无法实现。在一类典型的生活场景中，几个朋友相

约去聚餐或开展其他活动，因有意或疏忽而落下了另一位圈中熟人；事后为避免尴尬，最佳策略是所有参

与者均掩饰此项活动从未发生，但这往往因协调和合作方面的困难而失败。③ 

 （二）边界：公共利益
隐私规范寻求实现的从来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说或不说。即使是隐私法上貌似简单的公共官员隐私问

题，其规范判断也不是绝对的“可看可说”或“不可看不可说”，而仍要讨论官员私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与

其公职表现有关，甚至官员就私生活问题撒谎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④换言之，任

何隐私问题最终要落脚到社会福利权衡上。

就此而言，抽象地看，“看破不说破”的要求应止于知情人掩饰知情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掩饰的边际

社会收益之时。但当不说破的边际社会成本超出边际收益时，要求知情人不说破对信息传递与表达的限制

可能过度。首先，知情人追求“不说破”，尽管可能有维护体面等收益，但过多追求“不说破”会增加人

际交往中的信息成本。无言的交流有时会增加误解，而误解可能导致知情人原本希望通过不说破获得的交

往效果落空。沉默并不总是金，无声也并不总胜过有声；就保证效率而言，一个社会不能要求人们在日常

交往中过多猜谜、阅读“扑克脸”。

其次，不难想见，知情人为了重要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把看破的东西说破。例如，法律保护来自特定

组织内部、了解组织情况的举报者［即所谓“吹哨人”（whistleblower）］，甚至在包括侦查办理有组织

犯罪、职务犯罪等语境中要专门鼓励揭发、检举，其基本依据正是相关隐秘信息得以公开、传播具有重要

的正面社会价值。

即便在民事领域中，许多隐私争议的核心，与其说事关“不看不说”规范的适用，实际上更应被理解

为要不要说破之争。例如苏力曾专文从隐私角度讨论的“文怀沙案”，⑤要害其实就在于“说破”−未

必只有李辉一人看破了文怀沙本人说辞和旁人鼓吹中站不住脚的地方，但他先忍耐不住，要把人们普遍抱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4 Apr  2021

 

①See e.g. Reva B. Siegel, “The Rule of Love” : Wife Beating as Prerogative and Privacy, 105 Yale Law Journal 2117 (1996).

②戏剧化的表现如美国电视剧《The Good Wife》中的情节（女方为不影响男方参与公职选举而隐忍）。

③例如好莱坞喜剧电影《Hangover》第三部的故事主线就是几个朋友如何付出巨大代价试图躲避另一个损友且同时不伤害其感受（然而并未

成功）。

④例如 Allen 指出即便官员在个人性生活问题上为维护隐私而撒谎，其后果也并不必然导致公众对公共机关的信任严重减损。Anita Allen,
Privacy and the Public Official: Talking about Sex as a Dilemma for Democracy, 67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168, 1174 (1999).

⑤苏力：《隐私侵权的法理思考−从李辉质疑文怀沙的事件切入》，《清华法学》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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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怀疑挑明，由此招致诉累。按照苏力的分析，李辉在此说破，其社会积极意义−戳穿虚假文化偶

像−大于文怀沙个人颜面信誉丧失的负面后果，因此法律的天平应向认定李辉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向倾

斜。未必所有人都会同意苏力有关此案对错的判断，但他的聚焦无疑是准确的：此案真正值得争论的问

题，是社会应否要求李辉这类人为了某种更大的公共利益（存在吗？）不说破，并由此使公众无法准确辨

别文化偶像的真伪。 

五、制度应用与延伸

这一部分将结合信息隐私法领域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分析、展示“看破不说破”的制度意义。尽管此

前少有相关梳理，但“看破不说破”的规范内容其实已经体现在一些既有法律规则之中，且对于反思制度

演变、想象制度发展也有重要启示。 

 （一）公众人物隐私
以娱乐明星为代表的公众人物往往表白渴求“私人空间”，言下之意是法律和社会规范实际为其提供

的不受媒体和公众检视的行为空间不足。但公众人物隐私偏好的核心往往不在于独处，而在于掌控，尤其

是对公众关注的收放自如。例如当出现在机场、车站以及其他公共空间时，许多公众人物并非不愿他人看

到或认出自己，或不希望粉丝上前讨要签名合影，而是希望自己能够“hold”住场面−甚至其最享受的

状态恐怕是周围人都以偷看的方式关注、窃窃私语却不敢上前打扰。换言之，对于被关注者而言，最优的

关注水平就是关注者“看破不说破”。

这种偏好很难满足，也更难借助社会规范乃至法律予以保障（除非是针对酷吏的“道路以目”），但

许多围绕公众人物而生的隐私争议实际上还是与此种期待有关。例如由著名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的诉讼

中，杨丽娟和杨母对《南方周末》报道的主要不满，不在于后者对事件进行了关注和追踪报道，而在于其

说破了杨氏一家人离奇举动源于身世性格这一所有人此前都应已看破的事实。①又如在伊能静与天津《卫

视周报》的讼案中，前者的主要不满也未必是媒体报道其恋爱，而更在于娱乐记者带有“主观评价”色

彩、由此超出“客观报道”的解读。②换言之，公众人物以隐私之名向媒体发难，表面看是控诉后者违反

了“不说”的规范，但更可能是抱怨其没有如前者所愿把握好“说”与“说破”的尺度。

但公众人物为什么会对媒体抱有看来完全不切实际的期待（“看破，要说，但不能说破”）？原因之

一是公众人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之间并不具有完全替代性：后者的市场价值往往高于前者，且二者之间可

能存在冲突（“臭名昭著”），这使得公众人物一方面追求最大限度获得传播，另一方面又忌惮负面传播

导致有实际支付意愿的受众减少。由此看来，公众人物隐私诉讼虽在制度上已不再依附于名誉权诉讼，但

大多数情况下，其性质仍是名誉权诉讼−例如前文提到的文怀沙案，显然仍应被理解为名誉权纠纷。只

有当“脑残粉”真正成为公众人物竞争的主要甚至全部受众时，美誉度才可能会被知名度完全吞噬，而公

众人物由此对媒体“不说破”的需求降低，有关隐私和名誉权的法律诉求也会减少。③ 

 （二）“被遗忘权”

狭义的“被遗忘权”直接源自欧盟法院在 Google Spain v. Gonzalez 一案中的判决，指搜索引擎承担的

根据信息主体请求将包含特定“过时”不利信息−如个人破产公告、违法犯罪记录、“失信”行为记录

等−的网页不继续在搜索结果中显示的义务；而更宽泛意义上的“被遗忘权”则涵盖各领域中有关要求

信息控制人不再披露、使用乃至保存特定“过时”信息的制度，④甚至还涉及“过气”公众人物在主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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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丽娟与南方周末报社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2008 年）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3871 号］。

②天津市报刊出版有限公司与吴某某名誉权纠纷案［（2014）三中民终字第 06367 号］。

③《李小璐直播首秀被骂四个小时，收益却高达 2000 万，难怪她要转行》，https://m.sohu.com/a/389963806_424446?spm=smwp.home.fd-yule.8.
15875518836853xXgdzn.

④Robert  Post, Data Privacy and Dignitary Privacy:  Google Spai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67 Duke Law
Journal 98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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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公众视野多年后可否主张享有与普通人相同水平隐私保护这类更为传统的隐私话题。①

无论在狭义还是广义的“被遗忘权”制度中，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一类信息控制者，因其数据处理行

为的核心就是对处理结果加以展示，因此法律能够对此类“知情人”提出的有意义的规制要求，不可能只

是“不看不说”。基于 Google Spain 案中法院给出的操作方案，Google 需要做出的业务改变，是在原先的

普遍抓取、编制索引、基于机器算法呈现搜索结果的基础上，增加事后根据信息主体请求重新恢复特定信

息不显著性（obscurity）②的机制。这其实就是一种“不说破”的要求：作为公认当世“知情”最多者，

搜索引擎并不需要、也无法消除原本的信息，或真正地让任何已对相关事实知情的人“遗忘”，而只是要

在随时面临无以数计的问询时，将自身对外的姿态从知情变为不知情（强调“对外”，是因为 Google 当然

继续知情，只是在面临特定法域居民用户时作此种姿态而已）。这种不说破的要求为 Google 带来的私人运

营成本及其社会成本，近年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③

而适用于作为信息控制者的公共部门时，“被遗忘权”制度的核心要求同样应被理解为“不说破”。

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域中近年受较多关注的“到期删除”和“信用修复”制度为例，当下信用监管

实践和社会信用立法过程中较常出现的一项相关疑问乃至争议是，负面信用信息到期或失信行为被主动

 “纠正”后，相关负面信用记录应从信用系统中被彻底删除，还是应将其另行保存并变为不公开、不予查

询的状态，抑或只是在原记录基础上新增一条到期或修复的记录？尽管法律界倾向于更彻底的个体权利保

护，即完全删除记录，但业界存在的另一种看法是，信息完整性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信用修复的语境

中，理性的市场决策者会同时参考修复记录和失信记录，由此使信息主体获得真正适当的处遇。④

然而在操作层面，由于信用信息平台的运行以公示和开放查询为基本原则，因此即使国家和地方立法

要求公共信用信息机构删除到期或已经修复的记录，也很难保证已被公开一段时间（修复）、甚至长达五

年（到期）的失信信息在与当事人利害相关的各类语境中一律消失。因此，至少在政府主导的信用规制领

域，失信记录到期和修复的关键，不只是原信息的可获取程度能否或以何种方式降低，而是所有原本知情

的机关及其他社会用信主体都承担特定注意义务，不但自身不再使用已到期或已修复的信用信息，甚至还

要明确对外宣示相关信用信息不再构成决策基础。例如，当某机关基于既有的黑名单和联合惩戒机制，原

本应根据负面信用记录对信用主体采取联合惩戒措施时，如相关信用记录已到期或已被修复，该机关此时

需要付出积极努力，运用不同的决策方式，即假定其对相关信息从未知情，并据此做出给予信用主体何种

待遇的决定。理想状况下，这种不说破的规范可借助数据技术手段、特别是在更为自动化的决策流程中获

得有效实现。 

 （三）消费者数据保护
消费者数据保护制度至今仍主要以规制信息收集行为的规范为建构侧重。但在免费互联网及所谓大数

据商业模式已历经十数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今天，海量消费者数据早已广泛为平台企业、数据中间商乃

至灰黑产业所掌握。5G 和物联网的未来普及，则将使得收集规制的现实意义变得更小，“不看”甚至“不

说”（未经许可不得披露、交易给第三方）的规范将在很大程度上仅具宣示性。如果数据全面收集和共享

/多方控制本身是不可逆的趋势，且具有正面的价值生产意义，那么数据保护制度的核心和侧重，也必然并

已经转向对数据控制者、处理者乃至交易中介的使用行为规制。

至少在一些相关领域中，从“不说破”的角度切入能够为建构和适用规制消费者数据使用行为的法律

规范提供有重要启发的思路。例如，作为主流互联网商业模式基本内容的个性化广告、推送乃至搜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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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idis v. F-R Publishing Corp., 113 F.2d 806 (2d Cir. 1940).

②Evan Seligner  & Woodrow Hartzog, Google  Can ’  t  Forget  You,  But  It  Should Make You Hard to  Find,  Wired,  May 20,  2014, http://www.wired.com/
2014/05/google-cant-forget-you-but-it-should-make-youhard-to-find/.

③See  e.g. Dawn Carla  Nunziato, The  Fourth  Year  of  Forgetting:  The  Troubling  Expansion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3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11, 1017 (2018).

④《信用修复机制：内涵、范围、方式和条件》，https://www.zhengxinbao.com/6400.html. 另参见戴昕：《声誉如何修复》，《中国法律评论》

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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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涉及消费者数据处理的经营行为，之所以常引发舆论争议，甚至以隐私之名进入诉讼，一个重要原因是

其给消费者造成了负面的“观感”：即使消费者明知其线上行为数据被持续收集，甚至因“无脑打钩”、

继续使用服务而被视为许可这种收集行为，这也不意味着消费者就当然愿意接受这种毫无节制、简单粗暴

 （“in your face”）的“个性化”信息呈现。

以曾经备受关注的朱烨诉百度案为例，①二审法院认为百度无需担责的原因是朱烨已同意了百度的隐

私政策，且 cookie 的使用不涉及朱烨具体身份的识别与披露。但法院显然没能充分考虑的问题是，到底是

什么使朱烨“感到恐惧，精神高度紧张，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是朱烨笼统许可的不识别个人身份

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行为，还是朱烨显然并不希望时刻跳出在眼前、让自己不停后悔曾“手欠”的“减肥”

 “丰胸”和“人工流产”的广告推送？为什么朱烨许可了前者，就必须容忍后者？就个案而言，我们可以

质疑朱烨是否过于敏感、矫情，但令人感到别扭、不快乃至自惭的个性化推送对大多数网络用户而言都不

陌生。如果个性化推送的基础是所谓“智能”算法，要求这些算法在进行推荐或结果呈现时足够“智

能”、足够“体贴”地照顾到用户对“不说破”−例如不提醒其曾有不甚“光彩”的网络浏览历史−
的需求，难道就过分吗？

由此延伸，2018 年出台的《电子商务法》第十八条中要求经营者提供不针对消费者个人特征的所谓

 “自然搜索结果”，②虽然常被批评为涵义不清（严格来说，搜索结果几乎无法不结合个人特征），但从

 “不说破”的角度入手，或可更容易地解读这一条文：即使经营者在提供搜索结果时无法避免使用与消费

者个人特征相关的信息，但其在呈现结果时不应让消费者有明显的正遭受不利差别对待（“歧视”）的感

觉。结合某种类似“用户感知标准”的规则，可以使第十八条的要求变得较容易操作−当然，由此会引

起的进一步问题则是，经营者如只投资于确保“不说破”的观感，是否就构成“充分”的消费者保护。 

 （四）数据监控
数据监控（dataveillance）是当前信息隐私领域学术和公共话语争议的焦点。③主流隐私理论与制度实

践均在原则上反对非公开或不透明的所谓“监控”行为−无论政府还是商业主体实施的数据收集及处理

行为，只要是在信息主体不知晓时发生，通常便会被推定为缺乏正当性。

考虑到秘密监控在中西政治历史中素有恶名，人们有充分理由担忧新技术条件下数据监控遭到更严重

的滥用。即便如此，仍然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对数据监控“公开”“透明”的要求，应是绝对和普遍的

吗？当特定场景中存在有公共利益理由的监控需求时，让信息主体明确知晓监控行为的存在及其具体实施

方式、范畴，是否总是必要、合理、可欲？

不难想见，监控者至少在一些情境中可以有正当且合理的理由对监控的存在不予“说破”。例如，据

报道，一些高校近年来在资助贫困生时改变了以往公开、公示的模式，转而利用收集分析学生校园卡消费

数据，识别出困难生，直接通过校园卡系统向其发放伙食补助。这种基于数据监控实施的“精准扶贫”，

之所以会被媒体评价为“暖心”④，显然正因为相关操作追求隐蔽性−学校不仅对其他学生掩饰了困难

生的个人身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贫困生掩饰了其获得补助的理由，由此寻求最大限度上照顾相关学

生的心理感受。这种“不说破”的操作无疑会引起透明不足、监督不力、公信不够等常见质疑。但权衡而

言，鉴于此处公共监督的必要性有限，降低监控能见度的合理性就相对充足。

而各行业管理者近年来多有引入数据监控以求提高管理效率的尝试，这些尝试之所以常引发激烈的负

面反馈，除与人们对数据泄露风险的忧虑有关外，一些措施的实施方式在外观上显得缺乏节制、毫不体

 “看破不说破”：一种基础隐私规范

 

①朱烨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公司隐私权纠纷上诉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年）。

②第十八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

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③See e.g.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④例如《高校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获赞：照顾对方自尊心》，https://www.sohu.com/a/65677866_25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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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也是重要原因。例如，一些学校曾向课堂引入 AI 情绪识别系统及其他所谓注意力监测辅助技术。①

尽管一经曝光就饱受抨击，但平心而论，这类技术未必真的无助于教学人员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状态，制

定更合理、更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案。然而，如果相关系统的使用确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而不只是官员

为出政绩做样子），那么教学单位对这一数据监控工具的使用就不该如此大张旗鼓−如果学生在课堂上

不那样直观地时刻感受着监控的存在，教学人员获得的数据对于他们检省、改善教学效果恐怕有更大价

值。类似地，餐厅经营者为提高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会考虑使用基于人脸和图像识别技术的监控系

统，实时掌握服务员对客人的服务情况及服务员人力的空间分布等信息。②对于原本就应假定自身处于雇

主监督之下的服务生来说，或许只有在摄像头的布置清晰显见到使其时刻有类似囚徒的感觉时，他们才会

尤为不满、反感，甚至有动力抗议或规避相关措施监控，而这反倒会造成本不必要的经营秩序扰乱。换言

之，节制甚至隐蔽的监控外观，不但有助于监控者实现监控的效果，也更可能为被监控者所接受−即使

被监控者对监控的存在本身并非无知。在相关争议中，无论监控的支持者还是异议者，都很少将监控采取

何种外观作为独立于监控是否实施的问题加以讨论，但“不说破”的逻辑提示我们前者不应被忽略。

即使在数据监控由国家权威机关实施、因此尤其需要通过公众知情、监督实现制衡的语境中，监控对

于被监控者的透明和公开也不应被视为绝对甚至机械的教条要求。国家安全领域中各国政府实施的监控通

常都是不透明、不为社会一般公众知情的。③尽管这一直以来被批评者认为导致了掩饰政府滥权的恶果

 （例如斯诺登事件），但除了显而易见的策略原因（监控泄露则失效）之外，如果国安领域中的监控以维

护整体“安全”为目标，那么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或许不了解国安部门的日常工作，包括具体的监控工

作，他们体验的安全感其实反而更高。

当然，即便政府以保障、提升民众安全感为追求，其是否可采取隐蔽、非公开的方式实施监控，仍需

先权衡相应语境中同时存在的支持公开透明的公共利益理由。但要求公共机关中的决策者在每个情境中都

把握好“说破”还是“不说破”的微妙分寸，难度或许过大；特别是当公众不信任政府能够因地制宜、合

理把握监控的最优透明度时，原则上先行对政府数据监控制定一刀切式的透明、公开要求，更容易被接受

为具有正当性。然而即便如此，任何“一刀切式”的规则终究还是要允许例外。而法律制度在当下和未来

设计允许隐蔽监控的例外规则时，可以从“不说破”的思路切入，慎重辨别何时确有必要通过隐蔽监控方

能既满足政府信息收集需求、又避免造成公众不便、反感甚至抵触。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各国政府都面临的一项巨大治理挑战，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恢

复社会经济正常秩序、允许人员跨域乃至跨境流动。对公民个体更为全面、不留死角的数据监控，几乎是

可以想象的唯一两全−但却不是万全−之策：为了安全和生计，社会将不得不缩减可被承认的个人隐

私主张的范围。但即便“不看”“不说”的规范将更少限制政府收集、披露公民的健康、位置、轨迹和社

交等信息，基于“不说破”的逻辑维持或重建另一些信息规则，或许有助于降低人们感受到的隐私侵害。

例如，复产复工复学追求、需要“内紧外松”，意味着“健康码”及相关监控措施不但被持续使用−而

不像一些地方早前曾发出的信号所显示的那样，会尽快退出，④而且生成健康码的底层信息将日益全面、

动态更新且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机构共享。在此背景下，公众将越来越难以知晓健康码生成以哪些数据为基

础。但健康码这种黑箱的属性或许反会使公众更少忧虑：假如有关部门持续使用我的精细社交数据和旅行

轨迹分析我的感染风险，那么在其没得出高风险结果时不向我透露相关数据分析的存在，我应该是更加安

心的。又如，一些国家开发的用于追踪确诊患者密切接触人员的智能手机应用，强调相关人信号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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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rainwave Monitoring Software Improves Distracted Minds, https://spinoff.nasa.gov/Spinoff2013/cg_2.html.

②At  an  Outback  Steakhouse  Franchise,  Surveillance  Blooms,  Wired,  Oct.  18,  2019, https://www.wired.com/story/outback-steakhouse-presto-vision-
surveillance/.

③例如 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Simon & Schuster, 2018, Ch. 22.

④《海南：进入商场、市场、超市、餐厅等公共场所测量体温，不再查验健康码》，https://k.sina.cn/article_6611021778_18a0c2fd202000pvrv.
html?kfrome=society&local=&subch=0&v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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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手机本地存储，政府或第三方在启动密接人员追踪前因此并无一般性获取机会。①不难想见，既然苹

果手机的端对端加密都不难被破解，“本地存储”更像是对机主“不说破”式的心理安慰−但这种宽慰

在全面监控的时代是有重要意义的。 

六、结语：隐私的重新理解与重新建构

如本文开篇有关拥挤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所指出的，个体对自身私密信息的守护往往并不严密，因此其

信息被他人获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有“过错”。但这不意味着信息主体就此丧失了其在社会规范层

面可被承认的一切合理隐私预期。而在更广泛的生活场景中，不需要有太多想象力也可知道，我们每个人

如今都常处于与拥挤的公交地铁上“冒险”玩手机的乘客相差不大的境地。当各类信息已被他人收集之

后，即使自己对此有“过错”（“手残”/上网习惯不好/反监控技术能力不足），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此丧失

了对信息控制者遵守特定法律或社会规范要求的“合理预期”−特别是超出“不看”“不说”之外，有

关“不说破”的期待。

本文指出，相比于传统隐私理论集中关注的“不看”“不说”，在全面收集、广泛处理的当代信息环

境中，“不说破”在信息隐私制度中的规范意义正变得更加突出，也更显示出其基础性。即便认定人类社

会已走上大规模数据监控的“不归路”，信息隐私的规范和制度也仍可借助对“不说破”的理解、挖掘和

想象，在新的时代和实践中获得有意义、能让人感到效果的重构。

当然，至少在可预期的未来，人们恐怕很难接受隐私规范中“不看”“不说”的要求被全部掏空，而

只剩下“不说破”强撑门面。但后者在哪些领域、在何种意义上确实无法替代前者？在什么时候，即使可

以保证“不说破”，人们还是会倾尽全力谋求“不看”“不说”？从“不说破”出发反向推导，也将有助

于我们在底线的意义上，为“不看”“不说”这两种因代价日益高昂而越发难以维持的隐私规范找到其更

为适当的时代定位。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非正式规范的法律规制”（16BFX015）、2017 年度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边界与策略研究”（17JZD031）及凯风公益

基金会“凯风沙龙·网络法的理论与视野”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天 竞  编辑：王 鑫）

 “The Pretense of Not Knowing”: A Basic Privacy Norm
DAI Xin

Abstract:  Studies on information privacy norm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those regulating the collection

and  disclosure  of  private  information.  A  society’ s  privacy  norms  include  another  set  of  requirements  that

one  with  knowledge  of  another’ s  private  information,  having  even  disclosed  such  information  in  some

circles,  invest  in  creating a  pretense that  he or  she had not  known or made use of  such information.  Such

norm, which may be referred to as one for the “pretense of not knowing,” is among the basic ones among a

society’s  social  norms on privacy.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strictures of information privacy rely on such

norm to promote the aspirational value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privacy. The efficacy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such norm are subject to limits. In responding to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challenges in a range of legal

contexts,  including  consumer  protection,  dataveillance,  and  more,  the  norm  for “ the  pretense  of  not

knowing”  has  already  played  a  role  in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nd  it  also  sheds  important  light  on  how

information privacy law may evolve and may become reconceptualized.

Key words:  information privacy, social norms, data protection, dataveillance

 “看破不说破”：一种基础隐私规范

 

①Will Douglas Heaven, A New App Would Say If You ’ ve Crossed Paths with Someone Who is Infected, MIT Technology Review, March 17, 2020, https://www.
technologyreview.com/2020/03/17/905257/coronavirus-infection-tests-app-pandemic-location-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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